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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即刻上场》讲述了江
晨、任家童等七位实习生为竞争一家
顶级红圈律所的offer（录用通知书）
所发生的系列故事。剧中，实习生们
面临各种类型案件挑战，他们既是对
手，也是合作伙伴，共同坚守法律职
业人的初心。本期“看剧说法”，让
我们跟随剧情，一起探讨其中的热点
法律问题吧。

未经授权使用他人形象

应承担何种侵权责任？

  场景：女明星萧女士意外发现某整形医
院广告海报中的漫画形象与自己高度相似。
她认为该漫画形象是基于自己的形象改编而
来，且没有经过她的授权。而更令萧女士无
法接受的是，医院将漫画形象用于减肥仪器
宣传，容易让公众产生“漫画人物的原型萧
女士就是通过整形医院产品才能获得美貌”
的负面联想。整形医院未经授权将明星形象
改编成漫画形象并制作广告海报，是否构成
侵权？
  解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一十八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
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
人使用自己的肖像。第一千零一十九条规
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
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
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在法律实务中，除真人照片
外，雕塑、绘画等能在一定载体上反映特定
自然人形象的形式，也可能被认定为属于肖
像权的保护范畴。剧中，医院使用的漫画形
象因与萧女士的外貌特征、标志性元素高度
契合，具备“可识别性”，属于对萧女士肖
像的合理延伸保护范畴。医院未经萧女士授
权，擅自将其形象进行漫画改编，并用于商
业广告宣传，已侵犯萧女士的肖像权。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第四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广告主
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剧中，医院
通过“明星形象漫画化+减肥仪器宣传”的
组合宣传形式，有意引导公众联想萧女士与
产品的关联，属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
传”。这种行为不仅侵害了萧女士的肖像
权，还可能违反市场监管的规定，构成虚假
宣传，并涉及对萧女士名誉权的侵害。

  场景：实习生们在参加一场社区公益法
律咨询中遇到一位退休大爷，大爷称自己创
作的剧本多次投稿未果，后来发现某上映电
影情节与自己的剧本高度相似，想要维权却
不知如何入手。最终，江晨与任家童联手，
协助大爷完成了电影著作权侵权的认定与索
赔。认定剧本构成抄袭需要满足什么要件？
  解析：司法实践中，对著作权侵权进行
认定时，法院通常遵循“接触可能性+表达实
质性相似”的双重判定标准。只有当两者同
时满足时，才可以认定构成著作权侵权。
  首先，在证明“接触可能性”时需要分
情形讨论。若被侵权的作品此前已公开发
布，如早于侵权作品出版发行、平台推送或
参展，则凭发布的时间记录、出版合同等，
能推定侵权方有机会接触该作品；若被侵权
作品尚未公开，如剧中退休大爷的剧本，就
需要通过向侵权方或侵权方的关联方投稿的
邮件、回执，或固定与对方回复投稿信息的
工作人员的交流证据等，证明侵权方有获取
被侵权作品的渠道。
  其次，在判断作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

相似”时，应比较两部作品中对于思想和情
感的表达，比较两部作品表达中作者的取
舍、选择、安排、设计是否相同或相似，而
不能离开表达仅看思想、情感、创意、对
象。根据最高法发布的第81号指导性案例，
当作品的内容被用于体现作者的思想、情感
时，内容也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以
下情形的相似性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其一是
创意、素材或公有领域的信息；其二是创作
形式；其三是必要场景或表达唯一或有限。
必要场景，是指选择某一类主题进行创作
时，不可避免而必须采取某些事件、角色、
布局、场景，这种表现特定主题不可或缺的
表达方式；表达唯一或有限，是指一种思想
只有唯一一种或有限的表达形式，此时这种
表达被视为思想。
  剧中，任家童和江晨通过投稿邮件找到
电影方关联人员，证明了“接触可能性”，
又用刻画人物关系、推动情节发展的方言台
词等独特表达佐证“实质相似性”，最终获
得胜诉。实践中，被侵权人应及时固定证
据，确保证据链完整，为维权奠定基础。

  场景：北京绿色航迹物流有限公司的一
名物流小哥在完成工作后，驾驶用于物流配
送的小面包车回家，途中与另一辆汽车相
撞，导致颅部严重损伤、左腿骨折。交警调
查后认定对方负主要责任，物流小哥负次要
责任。对方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以物流小哥
同样对交通事故负有责任为由拒绝赔偿。保
险公司能否以受害人也有责任为由拒赔？
  解析：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
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
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
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路交
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
公司不予赔偿。交强险仅在“道路交通事故
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情形下不予
赔偿，剧中物流小哥系事故的次要责任人，
不构成“故意造成事故”的法定拒赔情形。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
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
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
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
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
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
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
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
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
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
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
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强险具有法定强
制性，其设立的首要目标是保障受害人得到
基本救济。因此，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损失的，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
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再按过错比例分
担。剧中，保险公司无权以受害人负有次要
责任为由直接拒绝理赔。

  场景：任家童遭人群围堵，一名男子两
次向她扔装水的瓶子，第二次直接砸伤其额
角，随后还想继续冲向任家童实施进一步侵
害。危急时刻，江晨伸手将该男子推开，导
致其摔倒受伤。江晨为保护他人而推开施暴
者，造成对方受伤，是否构成正当防卫？是
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解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
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
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
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
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
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百八十一条明确，因正当防卫造成损
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结合司法实践
认定标准来看，要判断是否构成正当防
卫，需满足五个核心构成要件。
   一、存在真实不法侵害。男

子两次扔水瓶伤人、持续冲向任
家童的行为，属于具有社会危

害性的违法行为，并非主观臆断的侵害。
二、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男子在砸伤任家童
后并未停手，侵害行为具有现实紧迫性与连
续性。三、具有明确防卫意图。江晨行为目
的在于阻止任家童遭受进一步伤害，并非主
动攻击，无不法意图。四、防卫针对侵害人
本人。江晨的推开行为直接作用于实施侵害
的男子，未伤及无关人员。五、防卫未超必
要限度。江晨仅采取“伸手推开”这一较为
缓和的方式进行制止，与男子当前的暴力侵
害程度相适应，所造成的损害未超出合理
范围。
  此外，2026年1月1日即将施行的新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为了免受正
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造成
损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受处
罚；制止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较大
损害的，依法给予处罚，但是应当减轻处
罚；情节较轻的，不予处罚。该条文进一步
体现了“法不向不法让步”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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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三  保险公司能否以受害人也有责任为由拒赔？

场景四  为保护他人致施暴者受伤，是否需要担责？


